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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府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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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

• 109.01.01 修正

• 依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2 .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涉及結構變更處理原則

• 109.01.08 公布

• 新北市政府為使變更使用執照涉及構造變更之審查簽證有所依循，並落實建築法第三十四條
所規定之行政技術分立規定，以維護建築物公共安全，訂定本原則。

3.消防法令宣導



1.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
更使用執照要點

1. 放寬外牆、自設停車位數量增加、汽機車停車位之位置調整及
樓地板墊高。

2. 配合內政部「強化長期照顧機構公共安全推動方案」，原領使
用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核定之防火區劃範圍內設置防火區劃項
目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3. 取消柱穿孔及小樑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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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2 .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涉及結構變更處
理原則

• 本原則之適用範圍，為已建築完成並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
• 建築物涉及建造行為以外之構造變更，其審查簽證原則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變更

2. 樓地板變更

3. 非屬承重牆系統之分戶牆變更

4. 分間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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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涉及結構變更處
理原則

• 建築物用途變更涉及活載重增加或 I 值增加者，應交由建築師或專業工

業技師檢討分析並簽證結構安全證明。但原經特殊結構審查者，應送請

經本局核定委託之審查機關、團體審查。

• 建築物之原使用執照於核准前未經結構外審單位審查，因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已達外審規模者，應依第二點規定辦理。原屬一定規模以下免辦

理變更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因變更已達外審規模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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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防法令宣導

• 若涉及消防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範所稱一定規模以上公眾使用建築物範

圍，除應制定施工中防護計畫書外，並確實依計畫書內容規定事項辦理，

向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備案，以確保施中安全。

• 配合新北市政府「住宅防火對策2.0計畫」，若屬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之5層以下住宅（公寓），請自主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取得新北市

政府消防局檢查合格之證明文件，以保障生命及財產安全。

109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8



二.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概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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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概念說明

• 依據建築法第73條第2項：

• 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
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

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

建築物在一定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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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 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

停車空間等)、用途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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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採用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或依同規則總
則編第三條之四規定領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築物防火避難綜

合檢討計畫書及評定書之建築物，不適用本表規定。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
使用執照要點

1. 免變項目：構造(非安全梯之樓梯變更、專有部分之樓地板
變更等) 、用途(附表一)、已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申請解除
套繪管制

2. 不適用涉變更環境影響評估內容

3. 另涉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四規定之建築物用途及規
模，應取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
告書或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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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概念

1. 先決條件：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之容許使用項目規定

2. 申請範圍：以戶為單位或已具有一小時防火時效之防火牆或
防火門窗區劃為使用範圍

3. 產權提醒：公設變更須取得該建號所有權人全部同意

4. 檢討項目：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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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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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範圍未涉及檢
討標準表，另補充

檢討



三.法令執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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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令執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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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建處理原則1

• 步行距離審查標準2

• 領有使用執照但產權尚未登記，使用權同意書出具原則3

• 竣工查驗應辦理變更設計原則4

• 涉及相關審議等規定之簽證方式5

• 現況與原竣工圖不符之室內裝修案申請處理原則6



1.違建處理原則

• 應拆除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1. 93/12/27以後產生之違建。如陽台內側外牆與原照核准一致時，

僅陽台外緣設置窗戶、鐵窗或格柵者除外。(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
第108條第1項規定留設75x120cm之逃生口)

2. 超出建築線及現有巷道邊界線之違建（4.5公尺淨高以下者）。

3. 藉由變更使用或室內裝修申請，新構築之違建(含內部裝修)，且在
書面審查時未舉證之違建事項，於竣工查驗時勘驗發現者一律視為
新違建。

4. 依新北市政府辦理裝修為多間套房審查原則規定：如原核准陽台範
圍內，有設置廁所、浴室或擴大居室使用範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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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違建處理原則

• 「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案違建部分處理原則」
列舉應拆除之違建：
• 阻礙或封閉直通樓梯避難出入口寬度者（依技規90條）。

• A-1、B-1、B-2類超出建築面積1/2以上之屋頂避難平臺違建。（但
三樓以下與地面層同一戶且有室內梯直接逃生者，免檢討）

• 妨礙法定直通樓梯寬度之違建。
• 阻礙緊急進口之違建。
• 歸責於申請戶之防火巷（含防火間隔及清糞巷）之違建。
• 歸責於申請戶之騎樓（騎樓地）違建。
• B類、I類、醫院、療養院、社會福利設施…等將陽台內牆拆除及陽台
外緣加蓋遮雨棚等妨礙緩降機、救助帶等操作之一切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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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違建處理原則

• 應處理之違建（竣工查驗前）
1. 所有陽台外緣加設窗戶、鐵窗、格柵違建，均應設75x120cm之逃

生口，並於每 10M開設1處。

2. 歸責於申請戶之天井違建，應以恢復原狀為原則；若涉及他層權利

人者，則應以RC牆、磚牆封閉不使用（但原使照法定設置一座直

通樓梯，天井違建合併樓層面積檢討，未達技規第95條規定應設置

兩座直通樓梯時，不在此限）。

3. 夾層違建應以恢復原狀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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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違建處理原則

• 其他
1. 違建面積超出申請面積該戶該層1/2以上者，應專案檢討。或以無開口區

劃（R.C、1/2磚牆），並檢具施工前、中、後照片。

2. 合法範圍不得經由違建連接必要之防火避難設施。

3. 必要之設備（如廁所、營業廚房…）應於合法範圍。

4. 申請圖面審查時，應檢附現況圖及所有應檢討空間之照片（如有兩處陽

台應檢附兩處），照片並應顯示全景及日期。若未檢附者，視同無違建。

5. 不得以違建開窗範圍計入通風、採光面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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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違建
於竣工查驗前拆除復原。

虛線內以雙斜線表示違建範圍。

違建範圍內之分間牆及門窗
以虛線繪製。

防火巷違建
於竣工查驗前拆除復原。

1. 違建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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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加鋁窗、鐵窗違建皆應
留設75x120cm逃生口。

1. 如為93年12月27日以後產生之違建，外牆已拆
除者，陽台違建應恢復原狀。

2. 陽台外推，內側外牆已拆除該壁體以單虛線標繪。

1. 違建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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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步行距離審查標準

• 檢討方法：
1. 居室：一律依技規相關規

定檢討。

2. 非居室：（不含廁所）
a. 旅館、住宅及寄宿舍類：

就申請戶檢討，未超出
1/8居室面積之非居室免
檢討。

b. 其他用途：就申請戶檢討，
未超出1/8居室面積之ㄧ
處非居室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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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領有使用執照但產權尚未登記，使用權同意書
出具原則

• 檢附掛號日3日內之土地登記謄本第一類(地號全部)，證明尚未完成建物

產權登記。

• 由使用執照之起造人當申請人為原則，出具產權尚未登記切結書。
• 已完成產權登記：應檢具建物權利證明文件及建物使用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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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竣工查驗應辦理變更設計原則
• 依建築法第39條及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30條

• 變更使用申請案應於施工前、施工中另案辦理變更設計：
1. 主要構造變更、防火區劃範圍變更。

2. 變更原書面審查核准用途。

3. 增加申請面積。

4. 增加申請項目。

5. 其他變更事項經本府認定者。

• 室內裝修申請案:
1. 防火避難設施變更（非屬免變更使用要點之適用項目）。

2. 降低原使用裝修材料耐燃等級或分間牆構造之防火時效。

3. 由無變有之申請項目（例如：原無天花板，竣工查驗新增天花板）。

4. 其他變更事項經本府認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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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竣工查驗應辦理變更設計原則
• 原書審已申請核准之項目，如有下列情形者得併竣工圖修正免辦理變更
設計：

1. 專有樓地板形式變更或大小或位置等，得檢附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於竣工查驗

卷內，得併案修正。

2. 室內樓梯級數變更，得檢附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於竣工查驗卷內，得併案修正。

（未涉與樓板界面變更）

3. 專有之分戶牆變更。(需檢附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於竣工查驗卷內及未涉相關

法規檢討除外) 

4. 外牆變更。(未涉相關法規檢討及公寓大廈共用範圍或建築物之地面層至最上層

均屬同一權利主體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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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涉及相關審議等規定之簽證方式
• 請檢附依法開業建築師簽證之「無涉及原核准開

放空間、水保設施、結構外審、環境影響評估、

都市設計審議、原認可之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或建

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簽證說明」。

• 另建築物涉及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或建築物防火避

難性能設計計畫書簽證者，如申請事項未影響避

難驗證所列基本條件內容之變動時，請檢附:

1. 原認可之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或建築物防火

避難性能設計計劃書簽證說明。

2. 原核准「認可通知書」及「避難驗證所列之基本

條件」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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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涉及相關審議等規定之簽證方式

28

申請事項如涉及避難驗證
所列之基本條件內容之變
動時，其涉及部分應重新
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

評定及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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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現況與原竣工圖不符之室內裝修案申請處理原
則
• 申請室內裝修之案件，如現況與原使用執照圖不相符時又符合下列情形者，得

依「新北市政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修正原使用執照竣工圖處理原則」第二條辦

理原使用執照圖修正，如涉及本原則第三條時請向主管機關申請竣工圖修正。

1. 建築物外牆開口位置現況與其他樓層一致者。

2. 建築物室內管道間位置現況與上下樓層一致者。

3. 建築物樓梯間之防火門開口位置現況與其他樓層一致者。

4. 建築物樓梯尺寸、級數、方向、位置與其他樓層一致者。

• 本處理原則僅適用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併案申請修正(簡裝及免變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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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書表說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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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書表說明&其他

109年度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法規說明會

• 變更紀錄切結書1
• 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書2
• 變更使用執照檢討項目簽證表3
• 變更使用說明書4
• 工程完竣報告表5
• 送審人員名單6
• 違建項目簽證表7
• 違建照片及索引圖8
• 建管AP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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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本局建管便民服務資訊網查詢(可

查詢建造執照、使用執照、變更使用執

照存根)。

1.變更紀錄切結書

• 需檢附本表之時機：
1. 簡易室內裝修竣工階段

2. 室內裝修書審階段

3. 一定規模以下免變(用途、構造)

4. 變更使用執照書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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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申請事項
例如:用途變更、外牆變更、樓地板變更、併
案辦理室內裝修、分併戶…等。

填寫建照及使照號碼、歷次變更紀錄
(變使、室裝、免變、分併戶)。

2.變更使用執照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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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變更使用執照檢討項目簽證表

• 請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
法第三條附表三、建築物變更使用

原則表，確認用途由a變b之應檢討

項目。

• 倘依原則表不需檢討之項目，為本
次申請變更事項，該項仍應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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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本次申請內容及申請項目

例如:原核准用途為店舖(G3)，面積100m2，

全部變更使用為辦公室(G2)使用，面積

100m2、樓地板墊高、外牆變更，併案辦理

室內裝修(天花板、分間牆)、分併戶(1戶分

為2戶)，餘同原核准。

4.變更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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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申請內容涉及主要構造，例如:

樓地板變更則應勾選是。

室內裝修內容，如涉及走廊應勾

選是，其他項目依此類推。

5.工程完竣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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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送審人員名單

• 請檢附實際送審人員之資料，
並請建築師事務所於下方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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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空地違建、窗戶加鐵窗違建、雨遮違建…等

簽證建築師逐項查核或說明後勾選
不可留白

建築師簽章

7.違建項目簽證表

• 違建部分需於平面圖標示並照片舉證，且依
「違建項目簽證表」確實檢討。

• 如有未涉及或免檢討之項目無須檢附相關照
片。(例如:無陽台之案件免檢附陽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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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2

3

請蓋建築師大小章。

請依違建檢討項目簽證
表逐項拍照檢討。

請標示拍照角度，並請以
本次申請圖說作為索引圖。

8.違建照片及索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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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竣工

加入建管APP行列

9.建管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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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9月5日起針對變更使用暨室內裝修竣工、室內裝修竣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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